中国关于国际电联成员类别问题的意见

我们相信，国际电联是相当开放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国际电联有成员国、部门成员、部门准成员等诸多成员类别，保证了政府和与电信有关的企业、实体、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以及相关国际组织对国际电联相关活动的积极参与。

鉴于：

1、在考虑到与电信有关的企业、实体、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国际组织希望以较少费用参与国际电联活动的需求，国际电联已规定：（1）、部门成员在自由认担会费单位的原则下，其会费单位值是成员国会费单位值的1/5；且当部门成员认为自己承担当初选定的会费等级有困难请求削减时，国际电联理事会可批准削减。（2）部门准成员可按理事会规定只摊付其所参加部门、研究组及子研究组的经费。
2、《公约》248A条款规定，各局主任在与相关研究组主席磋商后，可邀请没有加入本部门的组织代表参加相关研究组特定问题的研究。该规定适用于部门准成员或那些在国际电联内没有正式地位的组织机构。
因此，我们认为：

国际电联现行的机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已经满足相关学术或教育实体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电联活动的要求。从提高电联管理效能、保证国际电联既有成员的稳定性以及各方参与国际电联活动公平性考虑，没有必要再考虑增加新的类别成员。

